
证券代码：002661� � � � � � � � � �证券简称：克明食品 公告编号：2025-022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截至2025年2月28日，公司及子公司之间互相担保的余额为112，244.09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46.87%， 其中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余额为23,008.16万元，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89,235.93

万元。公司对被担保对象在经营管理、财务、投资、融资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财务风险处于

公司有效的控制范围内，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2、公司及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范围外主体提供担保。

3、公司及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事项内部决策程序履行情况

公司于2025年1月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于2025年1月20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

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5年度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子

公司为母公司担保、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32.00亿元，其中公司为资产

负债率70%以上的子公司担保的额度为4.80亿元，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子公司担保的

额度为27.20亿元。 申请2025年度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 子公司为母公司担

保、在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同类担保对象间的担保额度可调剂使用，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

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股东会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以上担保范围包括

但不限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综合授信、借款等融资业务、保理业务等，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连带责任担保等方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1月4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关于

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

（二）担保事项进展情况

序号 被保证人

公司持股比

例

获授担保额度

（万元）

2月新增担保余额

（万元）

实际担保余额

（万元）

反担保举措

1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38,000.00 2,000.00 7,000.00

2 延津县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100% 40,000.00 - 17,960.00

3 遂平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100% 60,000.00 - 7,200.00

4 遂平克明面粉有限公司 100% 10,000.00 - 5,990.00

5 浙江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100% 20,000.00 - -

6

延津克明五谷道场食品有限

公司

97.40% 10,000.00 - -

7 延津克明面粉有限公司 100% 10,000.00 - 5,990.00

8 克明五谷道场食品有限公司 100% 10,000.00 - -

9 成都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100% 2,000.00 - -

10 南县克明食品营销有限公司 100% 5,000.00 - 600.00

11

常德市鼎城区兴疆牧歌养殖

有限公司

53% 27,000.00 6,900.00 19,024.63

其他持股5%股

东及参与公司经

营管理的主要股

东已提供信用反

担保或股权质押

反担保

12 新疆宏盛牧歌养殖有限公司 53% 15,000.00 1,800.00 7,798.00

13

格尔木兴疆牧歌养殖有限公

司

53% 5,000.00 - 2,059.38

14 徽县兴疆牧歌养殖有限公司 46.08% 12,000.00 - 9,814.28

15

广西来宾市同盼牧歌养殖有

限公司

47.44% 18,000.00 - 8,459.02

16

阿克苏市宏盛牧业有限责任

公司

53% 28,000.00 1,283.05 19,348.78

17

乌什县兴疆牧歌养殖有限公

司

53% 10,000.00 533.59 1,000.00

合计 320,000.00 12,516.65 112,244.09 /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基本情况详见附件。

三、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

子公司为母公司担保、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的预计总额度不超过32.00亿元，实际对外

担保余额为112,244.0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6.87%，前述担保均为公司

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内主体提供的担保。

公司不存在逾期的对外担保事项，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应承担损失

的情况。

特此公告。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4日

附件：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基本信息

序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金（万

元）

注册地点 法定代表人 主营业务

1 延津县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2008/3/14 20,000.00 河南新乡延津 陈宏

挂面生产加工

销售

2 遂平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2007/7/19 15,000.00

河南驻马店遂

平

陈宏

挂面生产加工

销售

3 遂平克明面粉有限公司 2017/7/12 30,000.00

河南驻马店遂

平

陈宏

粮食加工食品

生产

4 浙江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2018/7/4 35,000.00 浙江嘉兴市 陈宏

挂面方便食品

加工

5 延津克明五谷道场食品有限公司 2017/10/24 5,000.00 河南新乡延津 杨波

挂面方便食品

加工

6 延津克明面粉有限公司 2013/11/28 15,000.00 河南新乡延津 陈宏

粮食加工食品

生产

7 克明五谷道场食品有限公司 2004/10/10 112,943.26 湖南益阳南县 陈宏 食品销售

8 成都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2013/9/9 15,000.00 四川成都市 陈宏

挂面生产加工

销售

9 南县克明食品营销有限公司 2022/11/2 1,000.00 湖南益阳南县 陈宏 食品销售

10

常德市鼎城区兴疆牧歌养殖有限公

司

2020/6/15 27,000.00 湖南常德市 段建军 生猪养殖

11 新疆宏盛牧歌养殖有限公司 2013/10/31 10,000.00 新疆阿拉尔市 杨炳全 生猪养殖

12 格尔木兴疆牧歌养殖有限公司 2020/5/14 10,000.00 青海格尔木 殷明 生猪养殖

13 徽县兴疆牧歌养殖有限公司 2020/4/23 27,000.00 甘肃陇南徽县 杨炳全 生猪养殖

14 广西来宾市同盼牧歌养殖有限公司 2019/8/19 11,000.00

广西来宾祁城

县

孙权兴 生猪养殖

15 乌什县兴疆牧歌养殖有限公司 2018/4/3 5,000.00

新疆阿克苏乌

什

杨炳全 生猪养殖

16 阿克苏市宏盛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0/3/3 6,000.00 新疆阿克苏 杨炳全 生猪养殖

注：以上被担保方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 、经营情况

序

号

公司名称

2024�年 9�月 30��日/2024�年 1-9�月财务数据（单

位：万元）

2023�年 12�月 31��日/2023�年度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资产 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 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623,

203.80

334,

082.83

250,

465.22

347,

523.34

14,

835.17

583,

168.49

304,

347.83

239,

504.17

518,

439.66

-20,

436.79

2 延津县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69,

657.60

38,

783.50

30,

874.10

50,

292.67

1,

348.80

47,

281.59

17,

753.23

29,

528.37

71,

070.19

436.18

3 遂平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103,

492.47

69,

237.11

34,

255.36

97,

998.88

2,

168.35

74,

800.15

42,

753.72

32,

046.44

133,

835.65

2,816.10

4 遂平克明面粉有限公司

102,

912.14

31,

939.08

70,

973.06

105,

564.37

6,

083.29

77,

491.60

12,

578.63

64,

912.97

155,

132.54

1,925.60

5 浙江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49,

203.18

19,

562.84

29,

640.34

- -62.21

44,

298.70

14,

596.15

29,

702.55

7,607.21 -64.98

6

延津克明五谷道场食品有

限公司

26,

482.21

12,

493.76

13,

988.46

24,

020.27

1,

134.96

22,

264.78

9,

532.28

12,

732.51

31,

029.29

675.52

7 延津克明面粉有限公司

54,

019.84

17,

542.86

36,

476.98

56,

077.43

3,

200.10

39,

816.06

6,

505.14

33,

310.92

85,

855.92

1,631.54

8

克明五谷道场食品有限公

司

56,

235.98

20,

613.58

35,

622.40

130,

915.23

5,

387.75

39,

958.82

9,

366.99

30,

591.84

186,

968.24

5,725.97

9 成都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24,

665.46

1,

719.18

22,

946.27

13,

764.56

195.89

26,

884.44

4,

133.63

22,

750.81

22,

198.64

363.84

10

南县克明食品营销有限公

司

6,224.00

5,

574.50

649.50 4,947.30 516.37

2,

306.12

2,

169.05

137.07 3,132.07 37.08

11

常德市鼎城区兴疆牧歌养

殖有限公司

35,

993.91

19,

517.36

16,

476.55

7,118.44 105.45

32,

093.11

15,

722.01

16,

371.11

8,862.08

-4,

889.07

12

新疆宏盛牧歌养殖有限公

司

24,

608.78

12,

519.38

12,

089.41

6,712.67

1,

145.16

25,

732.89

14,

788.64

10,

944.24

10,

085.52

-2,

469.56

13

格尔木兴疆牧歌养殖有限

公司

9,955.80

7,

279.56

2,676.24 153.74

-888.

59

10,

764.92

7,

200.09

3,564.83 3,341.82

-2,

712.64

14

徽县兴疆牧歌养殖有限公

司

22,

427.93

9,

281.69

13,

146.24

3,749.78

-1,

554.96

24,

725.97

10,

024.77

14,

701.20

13,

138.25

-5,

837.15

15

广西来宾市同盼牧歌养殖

有限公司

28,

917.75

14,

093.23

14,

824.52

5,123.37

1,

065.62

26,

512.91

12,

754.01

13,

758.89

2,478.98

-1,

085.04

16

乌什县兴疆牧歌养殖有限

公司

20,

031.27

15,

134.27

4,897.00 6,826.64 -28.74

21,

739.86

16,

814.12

4,925.74

16,

617.93

-4,

379.30

17

阿克苏市宏盛牧业养殖有

限公司

30,

289.60

23,

299.71

6,989.89

37,

490.28

672.23

28,

919.87

22,

602.21

6,317.66

63,

459.11

-4,

3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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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32� � � � � � � � � �证券简称：天山铝业 公告编号：2025-008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和全资孙公司

提供担保以及全资子公司对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根据公司业务的发展和生产经营的需要，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山铝业”“公

司”或“本公司” ）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乌鲁木齐分行” ）对本

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天山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铝有限” ）享有的8.4亿元

人民币主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乌鲁

木齐分行” ）对天铝有限享有的8亿元人民币主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百色分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百色分行” ）对本公司全资孙公司靖西天桂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靖西天桂” ）享有的7亿元人民币主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

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南宁分行” ）对靖西天桂享有的3亿元人民币主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为广

发银行乌鲁木齐分行对本公司全资孙公司阿拉尔市南疆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疆碳素” ）

享有的0.5亿元人民币主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为广发银行乌鲁木齐分行对本公司全资孙公司石河

子市天瑞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瑞能源” ）享有的1亿元人民币主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为广

发银行乌鲁木齐分行对本公司全资孙公司新疆天山盈达碳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达碳素” ）享有的

1亿元人民币主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铝有限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市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石河子

分行” ）对本公司全资孙公司新疆天展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展新材” ）享有的0.8亿元人

民币主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二）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4年12月9日、2024年12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2024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根据上述决议，在2025年度（自

2025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

司、全资孙公司的融资和日常经营（包括但不限于业务合作、日常采购销售）所需事项提供担保（包括公

司为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和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新增担保总额

度不超过249亿元，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资产抵押担保、质押担保等。 在总担保额

度内，实际新增担保金额以各担保主体签署的担保文件记载的担保金额为准，在有效期内不超过新增总

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 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在符合要求的担保对象之间进行担

保额度的调剂，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过70%和不超过70%的公司之间不得调剂使用担保额度（含授权

期限内新设立或纳入合并范围的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经营管理层根

据实际情况在上述担保额度及期限内，办理担保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各项法律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年12月10日、2024年12月28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本次担保前被担保方

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后被担保方

担保余额

可用担保额度 是否关联担保

天铝有限 45.11% 1,428,711.32 1,592,711.32 1,041,000 否

靖西天桂 57.12% 445,506.10 545,506.10 175,000 否

南疆碳素 62.39% 159,950 164,950 95,000 否

天瑞能源 43.01% 141,000 151,000 70,000 否

盈达碳素 62.73% 145,500 155,500 54,000 否

天展新材 43.61% 79,720 87,720 72,000 否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天山铝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15605236510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曾超林

注册资本：陆拾叁亿零捌佰肆拾贰万壹仟零伍拾壹元整

成立日期：2010年9月14日

住所：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工业园区纬五路1号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压延加工；有色金属铸造；常用有色金属冶炼；金属材料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金

属矿石销售；选矿；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矿物洗选加工；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销

售；砖瓦制造；砖瓦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

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装卸搬运；

煤炭及制品销售；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直接持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天山铝业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被担保方天铝有限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科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截至2024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4,060,731.08 4,021,301.75

负债总额 1,957,895.67 1,814,099.21

净资产 2,102,835.41 2,207,202.54

营业收入 2,556,448.92 1,513,220.76

利润总额 423,036.86 214,581.06

净利润 383,821.73 182,367.12

被担保方天铝有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公司名称：靖西天桂铝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025MA5KYFWF7J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曾超林

注册资本：壹拾捌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7年2月13日

住所：靖西市武平镇马亮村（马亮屯向北500米）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矿产资源勘查；建设

工程设计；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

项目：金属矿石销售；石灰和石膏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合成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专用设备修理；仪

器仪表修理；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网络技术服务；运输设备租赁服务；电气设备修理；金属制品修

理；固体废物治理；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零售；保温材料销售；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

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新材料技术研发；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选矿；常用有色金属冶

炼（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通过天铝有限间接持有靖西天桂铝业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被担保方靖西天桂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科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截至2024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136,811.32 1,001,309.71

负债总额 811,620.13 571,914.49

净资产 325,191.20 429,395.22

营业收入 536,356.99 533,042.12

利润总额 739.96 122,481.68

净利润 2,617.49 104,172.22

被担保方靖西天桂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公司名称：阿拉尔市南疆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2MA778Y8A5B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赵庆云

注册资本：叁亿贰仟柒佰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7年1月23日

住所：新疆阿拉尔市2号工业园区纬一路2601号

经营范围：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装卸搬运；常用有色金属冶炼；保温材料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有色金属合金销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通过天铝有限间接持有阿拉尔市南疆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被担保方南疆碳素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科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截至2024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215,390.55 222,341.45

负债总额 142,111.80 138,723.94

净资产 73,278.75 83,617.50

营业收入 155,767.12 88,717.20

利润总额 16,602.12 12,106.10

净利润 15,288.27 10,338.75

被担保方南疆碳素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公司名称：石河子市天瑞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1MA78UTK82Q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赵庆云

注册资本：伍亿元整

成立日期：2020年9月1日

住所：新疆石河子市开发区北工业园区纬五路1-149号

经营范围：电力的生产、发电；热电联产；热力生产和供应；供电业务；煤炭及制品销售；非金属矿及

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生态环境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装卸搬运；

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能源产业投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通过天铝有限间接持有石河子市天瑞能源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被担保方天瑞能源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科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截至2024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911,469.66 879,666.99

负债总额 429,911.90 378,317.28

净资产 481,557.76 501,349.72

营业收入 391,037.22 291,768.99

利润总额 34,777.90 23,291.30

净利润 29,565.25 19,791.96

被担保方天瑞能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五）公司名称：新疆天山盈达碳素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1098616427K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赵庆云

注册资本：陆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4年4月29日

住所：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工业园区66号

经营范围：碳素及碳素制品、炉料制品、保温材料的生产与销售，装卸及搬运服务，电解铝、氧化铝及

其它有色金属与黑色金属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开展边境小额贸易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通过天铝有限间接持有新疆天山盈达碳素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被担保方盈达碳素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科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截至2024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232,720.65 204,153.85

负债总额 167,794.59 128,058.45

净资产 64,926.06 76,095.39

营业收入 159,647.77 87,776.52

利润总额 19,415.22 13,138.42

净利润 16,776.39 11,169.34

被担保方盈达碳素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六）公司名称：新疆天展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1MA776U3859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曾超林

注册资本：贰亿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年9月1日

住所：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工业园区纬五路1号

经营范围：高纯铝及铝制品的研究、生产、销售；碳素、氧化铝、金属材料的销售；项目投资、并购、技

术转让；设备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通过天铝有限间接持有新疆天展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被担保方天展新材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科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截至2024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87,643.89 148,006.74

负债总额 107,910.51 64,551.32

净资产 79,733.38 83,455.43

营业收入 85,741.44 41,302.65

利润总额 12,891.55 4,414.00

净利润 11,643.25 3,722.04

被担保方天展新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根据公司与北京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其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最高债权额：人民币捌亿肆仟万元整（￥840,000,000.00）。

3、保证期间：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届满以及依照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

定提前到期，下同）之日起三年。如果被担保债务应当分期履行，则债权人既有权在每期债务的履行期届

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该期债务履行保证责任， 也有权在主合同项下该期之后任何一期债务的

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担保范围内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 并有权在因该期债务逾

期而依照主合同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宣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宣布提前到期的全

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

（二）根据公司与广发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1），其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捌亿元整（￥800,000,000.00）。

3、保证期间：（1）自主合同债务人天铝有限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2）保证人在此同意并

确认，如果债权人依法或根据主合同约定要求主合同债务人天铝有限提前履行债务的，保证期间自债务

人天铝有限提前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

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如任何一笔主债权为分期清偿，则其保证期间为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 （4）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天铝有限就债务

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同意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三）根据公司与建设银行百色分行签订的《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其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柒亿元整（￥700,000,000.00）。

3、保证期间：（1）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债权人为债务人靖西天桂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

算， 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靖西天桂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

后三年止。（2）债权人与债务人靖西天桂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

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展期无需经保证人同意，保证人仍需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 （3）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

到期之日后三年止。

（四）根据公司与民生银行南宁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其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叁亿元整（￥300,000,000.00）。

3、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1）主合同项下所有债务的履

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则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2）主合

同项下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 则保证人对主合同项下所有债务

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最后到期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3）前述“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

日”包括分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还包括依主合同或具体业务合同约

定，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之日。

（五）根据公司与广发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2），其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伍仟万元整（￥50,000,000.00）。

3、保证期间：（1）自主合同债务人南疆碳素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2）保证人在此同意并

确认，如果债权人依法或根据主合同约定要求主合同债务人南疆碳素提前履行债务的，保证期间自债务

人南疆碳素提前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

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如任何一笔主债权为分期清偿，则其保证期间为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 （4）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南疆碳素就债务

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同意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六）根据公司与广发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3），其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壹亿元整（￥100,000,000.00）。

3、保证期间：（1）自主合同债务人天瑞能源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2）保证人在此同意并

确认，如果债权人依法或根据主合同约定要求主合同债务人天瑞能源提前履行债务的，保证期间自债务

人天瑞能源提前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

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如任何一笔主债权为分期清偿，则其保证期间为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 （4）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天瑞能源就债务

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同意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七）根据公司与广发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4），其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壹亿元整（￥100,000,000.00）。

3、保证期间：（1）自主合同债务人盈达碳素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2）保证人在此同意并

确认，如果债权人依法或根据主合同约定要求主合同债务人盈达碳素提前履行债务的，保证期间自债务

人盈达碳素提前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

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如任何一笔主债权为分期清偿，则其保证期间为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 （4）如债权人与债务人盈达碳素就债务

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同意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八）根据天铝有限与中国银行石河子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其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捌仟万元整（￥80,000,000.00）。

3、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

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

担保事项在上述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公司为天铝有限、靖西天桂、南疆碳素、天瑞能源、盈达碳素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有利于其融资业务

的正常开展，天铝有限、靖西天桂、南疆碳素、天瑞能源、盈达碳素资产优良，具备较为充足的债务偿还能

力，且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或全资孙公司，公司对其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公司对其在经营管理、财务、

投资、融资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本公司具有充分掌握与监控被担保公司现金流向的能力，财务风险处

于公司有效的控制范围之内。

天铝有限、靖西天桂、南疆碳素、天瑞能源、盈达碳素未就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不会影响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且不存在与《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证监

会公告〔2022〕26号）和《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不含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为

277.81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报表净资产的115.24%，其中，公司为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

额为277.81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报表净资产的115.24%；公司及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对合并

报表范围外企业提供担保余额为0元。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之间的担保余额为

48.22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报表净资产的20.00%。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未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天铝有限董事会决议；

4、公司与北京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5、公司与广发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1）；

6、公司与建设银行百色分行签订的《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

7、公司与民生银行南宁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8、公司与广发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2）；

9、公司与广发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3）；

10、公司与广发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4）；

11、天铝有限与中国银行石河子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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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5

年3月4日下午14:00在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黄海南路仙城工业园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冷志斌先生召集，会议通知于2025年2月28日以专人递送、传真、电话、电

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8人，实

际参加会议董事8人，其中楼佩煌先生、蔡建先生、刘昕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 公司监事会

主席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冷志斌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吉素琴女士辞任，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通

过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推荐人推荐，并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

会议审核同意，公司董事会提名杨建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并担任公司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任职期限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杨建军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1969年生，大学本科学历，研究员级高级

工程师。 曾任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卷板机械事业部技术部部长、卷板机械事业部总

经理。 现任公司压力机及自动化事业部总经理。

杨建军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 杨建

军先生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皆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

2025年3月4日未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补选非独立董事工作完成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

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3月5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2025-018）。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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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定于2025年3月21日召开公司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 就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召开本次股东大

会。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3月21日下午15: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3月21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3月21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地点：扬州市江都区黄海南路仙城工业园公司会议室

6、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7、股东大会投票表决方式

（1）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及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

（2） 网络投票：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

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

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8、股权登记日：2025年3月17日

9、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2025年3月17日15:00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不能亲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可以

委托代理人出席，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会议议案名称及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二）议案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于2025年3月4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

体内容详见2025年3月5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述议案须经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对上述议案

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单独计票结果。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股票本人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

人应须本人身份证件、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法定代表人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

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

出席人身份证件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用传真方式登记（传真或信函在2025年3月20日16:00前

送达或传真至公司证券部，传真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2、登记时间：2025年3月20日8:30～11:30，13:00～16:00；

3、登记地点：扬州市江都区黄海南路仙城工业园，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4、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黄海南路仙城工业园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225200

联系电话：0514-86880522

传真：0514-86880505

联系人：童娟、曹伟伟

5、出席会议者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6、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召开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票账户

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签到入场。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格式

附件三：股东发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的格式

特此公告。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五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证券代码：362559

2、投票简称：亚威投票

3、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本次会议提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为：同意、反对、弃权。本次股东大会不

设置总议案。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3月21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3月21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

身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

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

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

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委托人持股数：

代理人签名：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委托日期：

委托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授权表决情况：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

的栏目可

以投票

同意 弃权 反对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如委托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不作具体指示，代理人（是□否□）可以按照自己的意

思表决。

备注：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相应“□” 中用“√” 明确授意代理人投票；本授权委托

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三：

股东登记表

兹登记参加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名称或姓名：股东账户：

持股数：出席人姓名：

联系电话：

股东签名或盖章：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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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外子公司完成设立登记、签订土地购买协议暨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对外投资概述

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2月1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并设立境外子公司的议案》。为适应国际形

势和贸易环境的不断变化，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公司拟在马来西亚设立境外全资子公司

并投资建设马来西亚生产基地，用于从事光伏设备及储能电池等相关业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对外投

资并设立境外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0）。

二、本次对外投资进展

（一）设立登记

公司已完成马来西亚子公司的设立登记，基本信息如下：

1、中文名称：德业新能源科技（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2、英文名称：DEYE� NEW� ENERGY� TECHNOLOGY� (MALAYSIA)� SDN.BHD.

3、注册登记编号：202501000277� (1601692-P)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注册资本：100万马币

6、股东结构：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德业变频（新加坡）有限公司持有德业新能源科技

（马来西亚）有限公司100%股权。

7、 注册地址 ：VO3-10-23A, � SUNWAY� VELOCITY� DESIGNER� OFFICE�

LINGKARAN� SV, � SUNWAY� VELOCITY, � JALAN� COCHRANE,55100� KUALA�

LUMPUR� ,W.P.� � KUALA� � LUMPUR� � MALAYSIA。

8、经营范围：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

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零

配件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电力电子元

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储能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二）购买土地

近日，德业新能源科技（马来西亚）有限公司签订了《买卖协议》，土地相关信息如下：

1、地块位置：Mukim� Tebrau,� Daerah� Johor� Bahru,� Negeri� Johor

2、地块面积：32.924英亩（折合约133,237.431平方米）

3、购买金额：119,035,861林吉特（约人民币1.943亿元）

三、可能存在的风险

马来西亚当地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商业环境等与国内存在一定差异性，马来西亚生

产基地在后续的建设及运营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管理、运营和市场风险，本次对外投资收益

能否达到预期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跟进本次对外投资项目的推进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境外子公司设立登记书；

2、《买卖协议》。

特此公告。

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5日

证券代码：688083� � � � � �证券简称：中望软件 公告编号：2025-008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7/16，由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杜玉林先生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7/16~2025/7/15

预计回购金额 3,000万元~5,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211,785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175%

累计已回购金额 16,691,549.06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61.48元/股~84.9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7月15日召开第六届

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

000万元（含），不高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高于人民币85元/股（含），回购

期限自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16日、2024年7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上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4-054）、《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5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

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

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2月28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

回购股份211,785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121,303,799股的比例为0.175%，回购成交的

最高价为84.90元/股，最低价为61.48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6,691,549.06元

（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因公司曾多次执行股份回购计划， 并将部分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

划， 目前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433,910

股，占公司总股本121,303,799股的比例为0.358%。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

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5日

证券代码：688343� � � � � � � � �证券简称：云天励飞 公告编号：2025-013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4/2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25,000,000元~50,000,000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1,432,621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4034%

累计已回购金额 39,446,985.93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6.54元/股~28.3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3月31日，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取得的部分超募资金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本次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

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0元/股（含），回购资

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5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具体回购资金总

额以实际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 本次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

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日及2024年4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的公告》及《关于使用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

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2月28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

回购公司股份1,432,62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4034%，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8.30

元/股，最低价为26.54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9,446,985.93元（不含印花税、交

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事项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

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5日

证券代码：300624� � �证券简称：万兴科技 公告编号：2025-005

万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万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

方式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

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

民币71.78元/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54）。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

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2月28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625,1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32%，回购股份最高成交价为42.72元/股，最低成交

价为37.99元/股，成交总金额为25,001,540.67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462,700股公司股份已于2024年11月4日非交易过户至

“万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 专用证券账户，目前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持有162,400股公司股份。

本次回购符合回购公司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价格以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均符合公司回

购股份方案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

八条、十九条规定，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

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

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3、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继续

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万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4日


